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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2011年12月31日）

引言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由密云县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密云调查队、北京市密云县经济社会调查队（以下简称局队）编制的2011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人员、收费及减免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咨询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情况。报告后附相关的说明和指标统计图表。

本局队政府网站http://www.my.bjstats.gov.cn上可下载本报告的电子版。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密云县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密云调查队、北京市密云县经济社会调查队，电话69041432。

一、概述

根据《条例》要求，2008年5月1日起县统计局、调查队开始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为此，专门配备了6名兼职工作人员，设立了2个专门的信息申请受理点，并开辟了2个主动公开场所。截至2011年底，局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政府信息公开咨询、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均得到了顺利开展。

为确实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领导，局队成立了以王建国局长为组长，党组其他成员为副组长，各科室队负责人为成员的密云县统计局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以王建国局长为组长的密云县统计局队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具体工作由刘月梅副队长负责。同时，明确了局队办公室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牵头部门及各科室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以及岗位职责。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11年，我们继续完善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各项制度，并严格各项工作要求，为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奠定基础。同时，不断完善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目录，认真做好政府信息梳理和主动公开工作，第一时间在网站上更新和发布政府信息。认真做好了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受理工作。
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一）公开情况

截至2011年末，局队在政府信息公开网站上累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983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相关制度颁布以来，局队认真落实制度精神，本着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将所掌握的信息，除依法不予公开的，凡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均进行了主动公开或者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予以提供。根据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统计数据关注程度日益增强的现象，局队加大向公众提供统计数据、解读统计数据的力度，方便了社会各界对统计信息的需求。另外，局队密切跟踪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结合县域内具体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为党政领导科学决策和宏观调控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统计数据的公开也为公民和法人进行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公开形式

局队政府信息公开渠道主要包括北京密云网站、密云统计信息网、密云统计年鉴、各种统计产品（包括密云县经济发展月报、密云统计追踪调查、统计公报、统计快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专刊、经济开发区统计专刊）等。

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2011年，局队未收到依申请公开申请。

四、人员和收支情况

（一）工作人员情况
　  局队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兼职人员共6人。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
　　2011年局队未发生依申请公开，因此无检索、复印、邮递等成本费用。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减免收费情况

2011年局队未发生依申请公开，因此无减免费用情况。

（四）与诉讼有关的费用支出

2011年局队未发生行政诉讼，因此无与诉讼有关的费用支出。

五、咨询情况

2011年，局队共接受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咨询261人次，对外提供统计数据9137笔。在接受咨询时，局队本着便民、服务的原则，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信息。对于信息获取渠道不明确或对公开信息有疑问的组织和个人，予以耐心解答和指导。若申请获取的信息属于局队已经主动公开的信息，告知咨询人获得信息的方式和途径。如果所咨询的信息属于依申请公开范畴，按照依申请公开办理流程进行办理。

六、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

2011年，局队未发生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申请和行政诉讼案件。

七、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年来局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稳步推进，进一步方便了社会各界对统计信息的需求，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政府信息公开的形式在便民利民上还需多样化等。2012年局队将进一步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完善。及时、准确公开各种政府信息、做好信息服务工作，方便社会各界对统计信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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